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攻讀學位暨資格考試辦法 
 

經 94 年 1 月 3 日系務會議通過 

經 96 年 12 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訂 

經 98 年 3 月 5 日系務會議修訂 

經 101 年 4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訂 

經 108 年 11 月 4 日系務會議修訂 

經 109 年 4月 13 日系務會議修訂 

經 109 年 6月 22 日系務會議修訂 

一、 本辦法依據〈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及相關規章訂定。 

二、 研究領域暨指導教授選定辦法 

    1.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初，從語言、文學、歷史文化三領域中，擇定一

項為研究領域，並於本系公告之統一時間提出研究領域申請書。 

2.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 

3.研究領域選定後，如欲更換研究領域，則須獲新舊指導教授同意後，繳交研究領域變更表

(使用系辦之申請書，須有新舊指導教授簽名)，並由新指導教授判斷是否承認之前所修學

分，經研究生導師與系主任同意，始得變更。 

4.指導教授選定後，如欲變更指導教授，則須繳交指導教授變更表(使用學校既有之申請書即

可，須有新舊指導教授簽名)，並經研究生導師與系主任同意，始得變更。 

 

三、 研究生畢業學分為二十八學分(含論文零學分)。 

 

四、 研究生畢業之修業條件： 

 

1.將本研究所之語言、文學、歷史文化三領域分為 AB 兩大學群，A群為語言學群(含語言、

日語教育)，B群為文化學群(含文學、歷史文化)。各學群之研究生，須於學位論文提交

前，修畢該學群之相關課程至少十四學分。 

2.學位論文提交前，須於校內外學術研討會、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不含本系所之論文計劃書口

頭發表)或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一次。或參與以下學術活動至少四次(需提交參加證明)： 

(1)校內外學術研討會、學術工作坊 

(2)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不含本系所之論文計劃書口頭發表) 

(3)學術性演講 

 

五、 研究生須通過二次審查始得畢業，含論文計劃書及論文口試，其規定分述如下： 

 

1. 論文計劃書：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於本系規定之時間統一提出論文計劃

書並進行口頭發表。 

論文計劃書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 

(1)論文題目 

(2)研究目的與動機 

(3)研究方法 

(4)研究範圍 

(5)先行研究 

(6)參考書目 

2. 口頭發表須經校內外至少三名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含指導教授）之審查通過後，始得開

始撰寫論文。口頭發表前一週須提交論文計劃書至審查委員或繳交至系辦，再由系辦轉交



給相關領域之審查委員。口頭發表未通過者，得申請重考，唯自第二次發表起，因論文計

劃書產生之所有費用，概由研究生自行負擔。 

3. 論文口試：研究生完成論文撰寫後，經指導教授同意，於當學期休學截止日前申請論文口

試。研究生填具學位考試申請書，其論文經校內論文抄襲比對系統比對、送請指導教授簽

名同意、並經系主任簽章後，將申請書送至系辦，始得進行學位考試。 

 

六、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於 109 學年度開始施行，修正辦法時亦於系務會議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攻讀學位暨資格考試辦法 
 

經109年6月22日系務會議修訂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研究領域暨指導教授選定辦法 

1.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初，

從語言、文學、歷史文化三領域中，擇定一項

為研究領域，並於本系公告之統一時間提出研

究領域申請書。 

2.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選定

論文指導教授。 

3.研究領域選定後，如欲更換研究領域，則須獲

新舊指導教授同意後，繳交研究領域變更表(使

用系辦之申請書，須有新舊指導教授簽名)，並

由新指導教授判斷是否承認之前所修學分，經

研究生導師與系主任同意，始得變更。 

4.指導教授選定後，如欲變更指導教授，則須繳

交指導教授變更表(使用學校既有之申請書即

可，須有新舊指導教授簽名)，並經研究生導師

與系主任同意，始得變更。 

二、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入學時，

須於語言、文學、歷史三領域

中，擇定一項為其研究專業，並

向系主任、相關領域教授及研究

生導師諮商後，選擇修讀學系之

課程科目，並於第二學年第一學

期選定論文指導教授。進入研究

所就讀後，如欲更換研究專業，

須經研究生導師與系主任同意，

始得變更。 

調整內容 

四、 研究生畢業之修業條件 

1.將本研究所之語言、文學、歷史文化三領域分

為 AB 兩大學群，A 群為語言學群(含語言、日語

教育)，B 群為文化學群(含文學、歷史文化)。

各學群之研究生，須於學位論文提交前，修畢

該學群之相關課程至少十四學分。 

2.學位論文提交前，須於校內外學術研討會、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不含本系所之論文計劃書口頭

發表)或學術期刊發表至少一次。或參與以下學

術活動至少四次(需提交參加證明)： 

(1)校內外學術研討會、學術工作坊 

(2)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不含本系所之論文計

劃書口頭發表) 

(3)學術性演講 

 新增條文 

五、 研究生須通過二次審查始得畢業，含論文

計劃書及論文口試，其規定分述如下： 

1.論文計劃書：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結

束前，於本系規定之時間統一提出論文計劃書並

進行口頭發表。 

論文計劃書內容應包含下列各項： 

五、 研究生須通過二次審查始得

畢業，含論文計劃書及論文

口試，其規定分述如下： 

 

1. 論文計劃書：研究生應於第

二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於

調整內容 



(1)論文題目 

(2)研究目的與動機 

(3)研究方法 

(4)研究範圍 

(5)先行研究 

(6)參考書目 

口頭發表須經校內外至少三名助理教授級以上教

師（含指導教授）之審查通過後，始得開始撰寫

論文。口頭發表前一週須提交論文計劃書至審查

委員或繳交至系辦，再由系辦轉交給相關領域之

審查委員。口頭發表未通過者，得申請重考，唯

自第二次發表起，因論文計劃書產生之所有費

用，概由研究生自行負擔。 

 

本系規定之時間統一提出論

文計劃書並進行口頭發表。 

論文計劃書內容應包含下列

各項： 

(1)論文題目 

(2)研究目的與動機 

(3)研究方法 

(4)研究範圍 

(5)先行研究 

(6)參考書目 

口頭發表須經校內外三至五名助

理教授級以上教師之審查通過

後，始得開始撰寫論文。口頭發

表前二週須提交論文計劃書至系

辦，再由系辦轉交給相關領域之

審查委員。口頭發表未通過者，

得申請重考，唯自第二次發表

起，因論文計劃書產生之所有費

用，概由研究生自行負擔。 

 

 
 


